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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ＧＢ／Ｔ２６５１９《工业过硫酸盐》的第３部分。ＧＢ／Ｔ２６５１９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工业过硫酸钠；

———第２部分：工业过硫酸钾；

———第３部分：工业过硫酸铵。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２３９３９—２００９《工业过硫酸铵》，与ＧＢ／Ｔ２３９３９—２００９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警告；

———增加了活性氧指标和试验数据处理（见５．２、６．２）；

———更改了ｐＨ的指标参数（见５．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２）；

———删除了水不溶物含量的指标及试验方法（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２和５．１０）。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机化工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３／ＳＣ１）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亚泰电化有限公司、嘉兴市净源循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优耐德引发剂合肥有限

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展化化工有限公

司、浙江绿野净水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兰菊、刘百山、唐茯乾、赵美敬、冯建彬、高龙强、俞明华、高士欣。

ＧＢ／Ｔ２３９３９—２００９于２００９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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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国内工业过硫酸盐产品主要分为工业过硫酸钠、工业过硫酸钾、工业过硫酸铵三种。为了提高

工业过硫酸盐产品标准体系的完整性，将标准进行整合，便于相关单位执行此标准。

ＧＢ／Ｔ２６５１９《工业过硫酸盐》拟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１部分：工业过硫酸钠；

———第２部分：工业过硫酸钾；

———第３部分：工业过硫酸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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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过硫酸盐

第３部分：工业过硫酸铵

　　警告：依据犌犅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第６章的规定，本产品属于第５类第５．１项氧化性物质，本文件中所使

用的部分试剂具有腐蚀性，操作时应小心谨慎！如溅到皮肤或眼睛上应立即用水冲洗，严重者应立即就

医。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

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过硫酸铵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过硫酸铵。

　　注：该产品主要用于金属清洗的缓蚀剂、氧化剂、石油开采的压裂剂、纺织物的脱浆剂、乳液聚合的引发剂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６６７８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　工业过硫酸盐产品的分析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分子式和相对分子质量

分子式：（ＮＨ４）２Ｓ２Ｏ８

相对分子质量：２２８．１８（按２０１８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５　要求

５．１　外观：白色结晶或粉末。

５．２　工业过硫酸铵按本文件规定的试验方法检测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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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项 目
指 标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过硫酸铵［（ＮＨ４）２Ｓ２Ｏ８］狑／％ ≥ ９８．５ ９８．３ ９８．０

活性氧（Ｏ）狑／％ ≥ ６．９１ ６．８９ ６．８７

ｐＨ（５０ｇ／Ｌ溶液） ３．５～５．５

铁（Ｆｅ）狑／％ ≤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０

氯化物（以Ｃｌ计）狑／％ ≤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０

水分狑／％ ≤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２５

锰（Ｍｎ）狑／％ ≤ ０．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２０

重金属（以Ｐｂ计）狑／％ ≤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０

灼烧残渣狑／％ ≤ ０．０５ — —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检验

在自然光下，于白色衬底的表面皿或白瓷板上用目视法判定外观。

６．２　过硫酸铵含量及活性氧含量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第５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６．３　狆犎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第６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６．４　铁含量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第７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６．５　氯化物含量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第８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如果所产生的白色混浊深于标准比浊溶

液，则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指标要求，否则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指标要求。

标准比浊溶液是按下列规定移取氯化物标准溶液，与试料同时同样处理。

优等品：２．００ｍＬ；一等品：３．００ｍＬ；合格品：４．００ｍＬ。

６．６　水分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第９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６．７　锰含量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第１０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如果所产生的颜色深于标准比色溶液，则

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指标要求，否则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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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比色溶液是称取０．５０ｇ±０．０１ｇ试样及按下列规定移取锰标准溶液，与试料同时同样处理。

优等品：１．００ｍＬ；一等品：１．５０ｍＬ；合格品：２．００ｍＬ。

６．８　重金属含量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第１１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如果所产生的颜色深于标准比色溶液，则

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指标要求，否则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指标要求。

标准比色溶液是移取１０ｍＬ试验溶液Ａ（见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中７．４．２）及按下列规定移取铅标

准溶液，与试料同时同样处理。

优等品：２．００ｍＬ；一等品：３．００ｍＬ；合格品：４．００ｍＬ。

６．９　灼烧残渣含量的测定

按照ＧＢ／Ｔ２３９４０—２０２１第１３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本文件采用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要求中规定的所有九项指标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两个月至少进行一

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１）　更新关键生产工艺；

２）　主要原料有变化；

３）　停产又恢复生产；

４）　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５）　合同规定。

ｂ）　要求中规定的过硫酸铵含量、活性氧含量、ｐＨ、铁含量、氯化物含量、水分、锰含量、重金属含量

共八项指标为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检验。

７．２　生产企业用相同材料，基本相同的生产条件，连续生产或同一班组生产的同一级别的工业过硫酸

铵为一批。每批产品不超过１００ｔ。

７．３　按ＧＢ／Ｔ６６７８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采样时，将采样器自包装袋的上方斜插入至料层深度的

３／４处采样。将采得的样品混匀后，按四分法缩分至不少于５００ｇ，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具塞广口瓶

或塑料袋中，密封。瓶或袋上粘贴标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等级、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

一份作为实验室样品，另一份保存备查，保留时间由生产厂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７．４　检验结果如有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采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即使

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７．５　采用ＧＢ／Ｔ８１７０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本文件。

８　标志、标签

８．１　工业过硫酸铵包装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等级、净含量、批

号或生产日期、本文件编号以及ＧＢ１９０规定的“氧化性物质”标志和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第２章规定的

“怕晒”“怕雨”标志。

８．２　每批出厂的工业过硫酸铵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等级、净含

量、批号或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的证明和本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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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包装、运输、贮存

９．１　工业过硫酸铵的内包装采用聚乙烯塑料薄膜袋，内袋用维尼龙绳或其他质量相当的绳扎紧，或用

与其相当的其他方式封口，外包装采用复合塑料编织袋，外袋用维尼龙绳或其他质量相当的绳牢固缝

合，无漏缝和跳线现象。每袋净含量为２５ｋｇ或５０ｋｇ，或根据用户要求协商确定净含量。其包装类别

见ＧＢ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中表１，包装件限制质量见ＧＢ１２４６３—２００９中附录Ａ。

９．２　工业过硫酸铵的运输应符合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及相关标准要求。工业过硫

酸铵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日晒、雨淋、受潮。

９．３　工业过硫酸铵应贮存在阴凉干燥处，防止日晒、雨淋、受潮。

９．４　工业过硫酸铵应避免与易燃、易爆、有机物和其他还原性物质混贮、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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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Ｂ１９０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２］　ＧＢ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　危险货物品名表

［３］　ＧＢ１２４６３－２００９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５

犌犅／犜２６５１９．３—２０２１


